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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2013）010442 号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

于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说明”)。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

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

以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

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根据审计实施情况及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为贵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众环审字

(2013)011139 号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因审计范围受到重大限制，我们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入资产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作出判断。 

因此，我们不对贵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 2012 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它目的。  

 

附件：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说明》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武汉                      2013 年 4 月 24 日 



 

附件：  

关于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有关规定，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成矿业公司”）编制了《关于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注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张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944 号），核

准贤成矿业公司向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国新”）发行 140,902,333.00 股、

张邻发行 6,043,463.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一）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贤成矿业公司向西宁国新、张邻发行股份的数量总计 146,945,796.00 股。西宁国新以其持有

的贵州省盘县云贵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贵矿业公司”）80%的股权、贵州省仁怀市光富矿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富矿业公司”）80%的股权、贵州省盘县云尚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尚矿业公司”）90%的股权、盘县华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阳煤业公司”)38.78%的股权

以及张邻以其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10%的股权认购贤成矿业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二） 本次置入资产过户或交付情况  

截至 2011 年 1 月 12 日，本次标的资产云贵矿业公司、光富矿业公司、云尚矿业公司、华阳

煤业公司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其股权已变更登记至贤成矿

业公司名下。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出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认为贤成矿业公司向西宁国新、张邻发行股份购买的

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律师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出

具《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

毕，贤成矿业公司已合法取得前述标的资产。 



2011 年 1 月 12 日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上述资产认购贤成矿业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1）002 号《验资报告》。 

（三） 证券发行登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2011 年 1 月 17 日，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向西宁

国新、张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权登记手续，本次向西宁国新、张邻发行的 146,945,796.00 股

股份登记至其名下。本次发行前西宁国新持有公司 55,435,52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9%，

本次发行后西宁国新持有公司 196,337,853.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3.31%；本次发行前张邻

持有公司 0.00 股股份；本次发行后张邻持有公司 6,043,463.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  

2011 年 1 月 18 日，公司公告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报告书》，新增股份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按照西宁国新、张邻出具的承诺，其本次新认购的 140,902,333.00 股、6,043,463.00 股股份锁

定期限为 3 年，锁定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7 日开始计算，至 2014 年 1 月 17 日后经申请可以上市

流通。 

 

二、 2012 年度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时，为切实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本次交易资产注入方西宁国新已对拟

注入资产 2010-2012 年期间盈利情况做出如下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拟注入资产云尚矿业 90%股权、光富矿业 80%股权、云贵矿业 80%股权、

华阳煤业 48.78%股权对应的 2010 年度、2011 年度、2012 年度盈利预测数合计分别为人民币

2,919.48 万元、2,964.17 万元、4,168.34 万元 ，在未发生不可抗拒力（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

会异常事件等）情况下，若实际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上述盈利预测累计数，西宁国新、张邻承

诺将按其各自拟认购的股份数按比例补足该差额。该承诺函为不可撤销的承诺函。 

 

三、 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拟注入资产 201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表： 

项    目 拟注入资产 2012 年度 

本公司承诺净利润数 4,168.34 

实现数                          -3,942.41  

差异数                          -8,110.75  

实现率 -94.58% 



     我们认为，2012 年度贤成矿业公司未能完成定向增发注入资产预测利润，西宁国新未能兑

现注入资产 2012 年度业绩承诺。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